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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化学品测试分析和评估实验室建设要求 
 

我国是化学品生产和使用大国，近年来，化学品引发的环境污

染事故频发，一些地区的生态环境质量受到破坏。当前，我国化学

品环境管理基础信息和风险底数仍不清楚，化学品环境危害测试、

环境风险评估与科研基础薄弱，技术支持能力不足，化学品测试分

析和评估能力亟待提高。为此，拟开展化学品测试分析和评估实验

室（以下简称化学品实验室）建设，以加强我国化学品环境风险防

控的相关技术支持工作。 

一、建设范围 

依托具有化学品环境管理、分析测试、风险评估及环境监管技

术支撑能力的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、国家环境保护重点

实验室、环境监测站、环科院（所）、化学品测试合格实验室，建

设 1个国家化学品实验室和若干区域化学品实验室。 

国家化学品实验室拟建于环境保护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

术中心，符合条件的其他企事业单位可向环境保护部提出区域化学

品实验室申请，经验收合格后，由环境保护部授予区域化学品实验

室资格。 

二、职能定位 

国家化学品实验室负责统筹、协调、联络各区域实验室，推动

国家化学品环境管理技术支撑能力、化学物质环境危害测试和风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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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估能力建设。建立化学品环境风险管理数据库，开展化学品环境

鉴别、测试、风险评估、政策研究、协助培训等工作。承办环境保

护部交办的其他事项。 

区域化学品实验室，开展化学品物理化学性质、生态毒理学测

试，评估化学品环境风险，提出风险管理措施建议，为国家和区域

化学品环境管理及风险控制提供技术支撑。识别化学品生产、使用、

贮存、运输等环节的环境危害风险，建立化学品环境风险数据库，

识别与筛选高环境风险化学品，开展化学品对水体、土壤、大气及

环境生物等影响监控与预警工作。建立与环境保护部及固体废物与

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协调联络机制，配合做好化学品技术支持工作。

承办环境保护部交办的其他事项。 

三、基本要求 

化学品实验室应具有与所承担任务相适应的办公场所、实验场

所，具有化学品环境管理或野外现场取样和检测仪器设备，确保对

环境质量影响监控与安全性评价数据的科学性和准确性。 

化学品实验室应具有与所承担任务相适应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熟

悉实验室管理法律法规标准的管理人员。同时，应具有一旦发生化

学品环境污染事故，能提出处理技术意见的资深人员。 

化学品实验室应具备与所承担任务相适应的质量管理体系，并

运行正常。具有科学和可操作管理程序、实验室质量文件，严格按

照技术标准、操作规程开展化学品评估与检测工作。 

四、建设内容 

（一）基础设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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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学品实验室应具备办公区、样品间、样品前处理区、分析测

试区、试验生物饲养区、动物房、机房、档案室等专用房间或区域，

各个功能区应处于相对独立或封闭的区域，面积、结构和布局能够

满足不同测试要求。 

应配备专用房间或区域用于接收、储存受试物，配制、储存参

比物和试剂，防止混淆和交叉污染。试验生物饲养应有足够的活动

空间，良好的生活和繁殖条件；不同的试验生物饲养区域及相关设

备应有分隔。 

应配备适当的收集、暂存、转移和处置设施，确保实验活动产

生的废气、废水以及废弃的试剂、受试物、参比物、生物等废物的

处理和处置不对环境和人员健康造成危害。 

（二）化学分析设备及系统 

实验室常规仪器和耗材，如试剂柜、样品柜、天平、纯水仪、

移液器、常用玻璃仪器、采样设备等。 

分析仪器设备，如BOD仪、COD仪、液相色谱、液相色谱质谱、

气相色谱、气相色谱质谱、总有机碳分析仪、原子吸收仪、电感耦

合等离子体质谱、离子色谱仪等。 

聚合物分析设备，如凝胶色谱仪等。 

样品前处理设备，如微波消解仪、固相萃取仪、氮吹仪、旋转

蒸发仪、加速溶剂萃取仪、凝胶色谱净化系统等。 

（三）生物测试设备及系统 

1. 水生生态毒性测试 

满足各类测试方法所需试验生物的驯养及繁殖系统；具备维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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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生生态毒性的环境条件设施，如光照、温度等；具备测定相关参

数的仪器，如pH计、溶氧仪、显微镜及TOC分析仪等；满足不同类型

试验方式的测试系统，包括静态方法、更新方法和流水方法等。 

2. 陆生生物毒性测试 

陆生植物测试系统及实验生物维持系统；陆生动物测试系统及

实验生物维持系统。 

3. 微生物毒性测试 

活性污泥呼吸抑制测试系统。 

4. 环境行为 

适用于可溶、难溶、挥发、吸附物质及混合物的快速生物降解、

固有生物降解及模拟生物降解测试系统；满足各种不同类型试验方

式的生物蓄积测试系统，包括更新方法和流水方法。 

（四）计算毒理学及风险评估系统 

应配备适用的服务器并建立独立的网络系统，对试验过程中产

生的数据进行汇总和传输； 

应具有危害毒性评估软件、风险评估软件、统计分析软件等专

用软件。 

五、建设标准 

（一）人员 

化学品实验室人员应不少于 20 人，其中技术人员比例不低于

75%，技术人员中具有中高级职称的不低于 50%。 

（二）用房 

实验室总面积不低于 1500 平方米，配备实时监控及门禁系统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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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验用房面积不低于 1000 平方米，配备必要的实验台、实验柜、

实验椅等； 

应遵循国家标准通用规范建设独立机房，配置网络服务器和 UPS

系统； 

应设专用档案室，并具有防盗、防潮、防火、防磁设施。 

（三）仪器设备 

应配备必要的样品采集、储存及处理设备，分析检测仪器，危

害性检测设备，现场检测设备等。 

六、管理要求 

环境保护部按照化学品环境管理工作整体部署，安排化学品实

验室承担相应工作任务。同时，化学品实验室应积极申请参与相关

的国家环境保护科研项目、标准和技术规范制修订、污染防治技术

政策制订等环境保护项目。 

化学品实验室也可根据自身工作基础，于每年 9 月底前向环境

保护部提出下一年度拟开展的相关工作。对符合环境保护部工作计

划的，视情况给予资金支持。 

化学品实验室应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和标准的规定，

完善并及时维护实验设施、仪器设备和风险评估系统，不断提高人

员的测试水平和技术能力，以保证按时、按质、按量完成相关技术

支持工作。 

对于存在违反相关规定、不能完成相关工作等问题的化学品实

验室、环境保护部可撤销其化学品实验室资格。 


